附件1：
招聘岗位及任职条件
	序号
	招聘岗位
	任职条件
	备注

	1
	科长
	1.应聘科长岗位的局总部员工，须在局总部一级职员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2020年局总部机构改革前任副科职时间可纳入计算）；
2.应聘科长岗位的局属各单位员工，须在局属各单位中层副职及以上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
	

	2
	一级职员
	1.应聘一级职员岗位的局总部员工，应在局总部二级职员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2020年局总部机构改革前任职时间可纳入计算）；
2.应聘一级职员的局属各单位员工，应在局属各单位本部一级职员及以上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2020年机构改革前在各单位本部任职时间可纳入计算）或在各子分公司所属基层单位内设机构负责人及以上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
	

	3
	二级职员
	1.应聘二级职员岗位的局总部员工，须在局总部三级职员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2020年局总部机构改革前任职时间可纳入计算）；
2.应聘二级职员岗位的局属各单位员工，须在局属各单位本部二级职员及以上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2020年机构改革前在各单位本部任职时间可纳入计算）或在子分公司所属基层单位内设机构负责人及以上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
	

	4
	三级职员
	1.应聘三级职员岗位的局总部员工，须在局总部四级职员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2020年局总部机构改革前任职时间可纳入计算）；
2.应聘三级职员岗位的局属各单位员工，须在局属各单位本部三级职员及以上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或在子分公司所属基层单位内设机构负责人及以上岗位任职2年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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